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行政中心學生選舉委員會組織自治條例修正

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

會行政中心學生選舉委

員會組織自治條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

選舉委員會組織自治條

例 

依本會「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學生會法規標準自

治條例」第三條及第四

條，應冠以學生會之名

稱；又本條例依「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行

政中心組織自治條例」

第五條設立，應冠以行

政中心之名稱。 

第 1條 為貫徹學生會

組織章程保障

民主法治及會

員參政權之本

旨，統籌辦理

學生會會長、

副會長暨學生

議員選舉、罷

免事務，依

「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學生會

行政中心組織

自治條例」第

五條及「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

學生會選舉罷

免暨推舉自治

條例」第五條

設學生選舉委

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 

第 1條 為貫徹學生會

組織章程保障

民主法治及會

員參政權之本

旨，統籌辦理

學生會會長、

副會長暨學生

議員選舉、罷

免事務，設學

生選舉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

會）。 

明確定義法源依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 2條 本會依「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

學生會選舉罷

免暨推舉自治

條例」第六條

掌理下列事

項： 

一、選舉、罷

免之公告事

項。 

二、選舉、罷

免事務進行程

序及計畫事

項。 

三、候選人申

請登記事項。 

四、候選人資

格之審定事

項。 

五、選舉、罷

免宣導之策劃

事項。 

六、候選人政

見發表會之辦

理事項。 

七、選舉、罷

免之監察事

項。 

八、投票所、

開票所之設置

及管理事項。 

九、選舉、罷

免票之製作事

項。 

十、選舉人名

第 2條 本會掌理下列

事項： 

一、選舉、罷

免事務之綜合

規劃。 

二、選舉、罷

免事務之辦理

及指揮監督。 

三、選舉區劃

分之規劃辦

理。 

四、選舉、罷

免監察事務之

處理。 

五、選舉、罷

免相關選務事

項法規制

（訂）定、修

正及廢止之擬

議。 

六、其他有關

選舉、罷免事

項。 

依「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學生會選舉罷免暨推舉

自治條例」第六條修正

本會掌理之事項。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冊公告閱覽之

督導事項。 

十一、選舉公

報之印製事

項。 

十二、選舉宣

導之執行事

項。 

十三、選舉、

罷免結果之審

定事項。 

十四、當選證

書之製發事

項。 

十五、選舉人

名冊公告閱覽

之辦理事項。 

十六、投票

所、開票所設

置及管理之辦

理事項。 

十七、投票

所、開票所工

作人員遴報事

項。 

十八、選舉、

罷免票之轉發

事項。 

十九、選舉及

罷免法令之宣

導事項。 

二十、其他有

關選舉、罷免

事項。 

二十一、其他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有關選舉、罷

免事務之辦理

事項。 

第 3條 本會依據「國

立彰化師範大

學學生會行政

中心組織自治

條例」第五

條、「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學生

會選舉罷免暨

推舉自治條

例」第四條及

第五條，獨立

行使職權。 

第 3條 本會依據學生

自治法規，獨

立行使職權。 

明確定義行使職權之法

源依據。 

第 4條 本會委員人數

依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教務處

編制之大學部

各學系及無學

系院屬專班數

量定之，由國

立彰化師範大

學各系學生會

會長或依自治

方法所推舉之

有效代表充任

之。 

第 4條 本會置委員二

十一人，由國

立彰化師範大

學各學系系學

會會長充任

之。 

為因應本校近期頻繁變

動學術單位數量及招生

政策之變動，修正為依

本校教務處編制為依據

定義本會委員人數。 

第 7條 下列事項，應

經本會委員會

會議決議： 

一、選舉、罷

免相關選務事

項法規之制

（訂）定、修

第 7條 下列事項，應

經本會委員會

議決議： 

一、選舉、罷

免相關選務事

項法規之制

（訂）定、修

統一修正用詞。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正及廢止之擬

議。 

二、各項選

舉、罷免公告

事項之審議。 

三、違反選

舉、罷免法規

之裁罰事項。 

四、重大爭議

案件處理。 

五、委員提案

之事項。 

六、其他重大

應由委員會會

議議決事項。 

正及廢止之擬

議。 

二、各項選

舉、罷免公告

事項之審議。 

三、違反選

舉、罷免法規

之裁罰事項。 

四、重大爭議

案件處理。 

五、委員提案

之事項。 

六、其他重大

應由委員會會

議議決事項。 

第 8條 本會委員會會

議，以主任委

員為主席。 

主任委員因事

故未能出席

時，由副主任

委員為主席；

主任委員、副

主任委員均不

能出席時，由

出席委員互推

一人為主席。 

第 8條 本會委員會

議，以主任委

員為主席。 

主任委員因事

故未能出席

時，由副主任

委員為主席；

主任委員、副

主任委員均不

能出席時，由

出席委員互推

一人為主席。 

統一修正用詞。 

第 9條 本會委員會會

議，由主任委

員召集之。 

本會三分之一

以上之委員，

得以書面或電

子文件記明討

論之議案及理

第 9條 本會委員會

議，由主任委

員召集之。 

本會三分之一

以上之委員，

得以書面或電

子文件記明討

論之議案及理

統一修正用詞。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由，提請召開

委員會會議。

主任委員應於

收到書面後十

五日內定期召

集會議。 

由，提請召開

委員會議。主

任委員應於收

到書面後十五

日內定期召集

會議。 

第 10條 本會委員會會

議須有全體委

員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始得

開會。 

如遇重大爭議

案件，須有全

體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

始得開會。 

第 10條 本會委員會議

須有全體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始得開

會。 

如遇重大爭議

案件，須有全

體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

始得開會。 

統一修正用詞。 

第 11條 本會委員會會

議，得邀請學

者、專家及與

主要議題有關

之其他機關派

員列席，提供

諮詢、陳述事

實或報告。 

第 11條 本會委員會

議，得邀請學

者、專家及與

主要議題有關

之其他機關派

員列席，提供

諮詢、陳述事

實或報告。 

統一修正用詞。 

 


